
本文件包括有關新保誠股份納入的售股章程，乃根據金融服務管理局按二零零零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第73A條所制訂的售股章程
規則編製，並已按二零零零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第85條經金融服務管理局批准。本文件已根據售股章程規則第3.2條向金融服務
管理局登記備案及可供公眾人士參閱。

編製本文件時已假設該計劃將根據其條款生效及收購事項將如期完成。

公司將就新保誠股份獲納入正式牌價表的優質部分及新保誠股份獲准於倫敦證券交易所之上市證券主板市場買賣而分別向英國上
市管理局及倫敦證券交易所提交申請，並已就新保誠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向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提交申請，亦將
就新保誠股份獲准於新交所主板第二性上市及報價向新交所提交申請。獲納入正式牌價表的優質部分及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證券
主板市場構成獲准於受規管市場正式上市。此外，亦擬就新保誠股份發行美國預託證券，及該等新保誠美國預託證券將於紐約證
券交易所買賣，以取代保誠現有美國預託證券計劃。截至本文件刊發日期，概無新保誠股份獲准於受規管市場買賣。倘該計劃如
現時設想般進行，預期新保誠股份的英國介紹、香港介紹及新加坡介紹及新保誠股份的買賣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緊隨計劃生
效日期後營業日上午八時正（倫敦時間）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午九時三十分（香港時間）在香港聯交所及上午九時正（新加坡
時間）在新交所生效及開始。

概無新保誠股份或新保誠任何其他證券（全部或部分）銷售予英國或與新保誠股份納入正式牌價表、倫敦證券交易所、香港聯交
所、新交所、紐約證券交易所或任何其他交易所有關的其他地方之公眾人士或可供其購買。本文件並不構成或形成購買、認購、
出售或發行新保誠股份或新保誠任何其他證券的要約或邀請，或招攬購買、認購、出售或發行新保誠股份或新保誠任何其他證券
的要約。本文件內容不可被理解為法律、商業或稅務建議。  閣下應諮詢  閣下的律師、獨立財務顧問或稅務顧問，以尋求法律、
財務或稅務意見。

本文件乃遵照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新保誠資料的詳情。本文件就香港上市規則而言為「上市文件」，但就公司條例而
言並不構成「售股章程」，因此未於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

閣下應細閱整份文件及藉提述而載入之任何資料，包括本文件第二部分「風險因素」所載對若干風險及其他因素之討論。

Prudential Group plc
（於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成立，註冊編號07163561）

（香港股份代號：2378）

介紹Prudential Group plc全部已發行股本納入正式牌價表的優質部分
及於倫敦證券交易所買賣

英國聯席保薦人

瑞信 英國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J.P. Morgan Cazenove

及

Prudential Group plc全部已發行股本以介紹形式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香港保薦人

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文件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或向英國、香港或新加坡以外司法權區派發本文件可能會受到法律限制，因此受英國、香港或新加坡以外任何司法權區法例規
限的任何人士應自行了解及遵從該等限制。未有遵守適用限制或會構成違反有關司法權區的證券法例。本文件不構成對任何證券
作出要約或邀請購買或認購，或根據本文件招攬要約購買任何證券。除本文另有規定外，本文件不得直接或間接向身處美國或任
何其他除外區域的人士發佈、刊發或派發，及不應於或向任何予以派發、送呈或提交或會違反當地證券法例或規則的司法權區派
發、送呈或提交。概無現有股份或新保誠股份已經或將會根據任何除外區域的任何州、省或領地的相關法律登記。

新保誠股份並無亦將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或其他司法權區的任何相關證券法登
記，且在未有登記或取得證券法登記規定的適當豁免及符合州證券法的情況下，不得在美國直接或間接予以提呈、出售、接納、
行使、轉售、放棄、轉讓或交付。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證交會」）、美國任何州級證券委員會或任何其他美國監管機構概無批
准或否決新保誠股份，亦無就本文件的準確性或充份性發表意見或表示贊成。任何相反的陳述在美國均屬刑事罪行。本文件不構
成對註冊地址位於或居住於美國的任何股東就新保誠股份提出的要約。

Ondra Partners 在英國獲金融服務管理局授權及受其規管，就供股、收購事項及該計劃而言僅代表保誠（而非任何其他人士）行
事，就供股、收購事項及該計劃而言除保誠以外亦將不會視任何人士（不論是否本通函的收件人）為客戶，以及將不會負責就供
股或本文所述任何其他事宜向保誠以外任何人士（不論是否本通函的收件人）提供其提供予客戶的保障或向保誠以外任何人士提
供意見。除二零零零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或據此成立的監管機制可能對Ondra Partners施加的責任及法律責任（如有）外，Ondra
Partners 對本文件的內容（包括其準確性、完整性或真實性），或由其或代表其就新保誠或新保誠股份所宣稱將予作出的任何其
他陳述概不負責，亦不發表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聲明或保證。Ondra Partners因此表明對其可能在其他情況下就本文件或任何有關
聲明在侵權行為、合約或其他方面（除上文所述者外）產生的全部及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概不負責。

瑞信、㶅豐及 J.P. Morgan Cazenove各自在英國獲金融服務管理局授權及受其規管，就英國介紹而言僅代表新保誠（而非任何人
士）行事，就英國介紹而言亦將不會視除新保誠以外的任何人士（不論是否為本文件的收件人）為客戶，以及將不會負責就英國
介紹或本文所述任何其他事宜向新保誠以外任何人士（不論是否為本文件的收件人）提供其提供予客戶的保障或向新保誠以外任
何人士提供意見。除金融服務及市場法或據此成立的監管機制或其他適用法律可能對英國聯席保薦人施加的責任及法律責任（如
有）外，英國聯席保薦人對本文件的內容（包括其準確性、完整性或真實性），或由其任何一方或代表彼等就新保誠或新保誠股
份所宣稱將予作出的任何其他陳述概不負責，亦不發表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聲明或保證。英國聯席保薦人因此表明對其可能在其他
情況下就本文件在侵權行為、合約或其他方面（除二零零零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或據此成立的監管機制或其他適用法律可能對其
施加的責任及法律責任外）產生的全部及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概不負責。

本文件的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


